
关于西部宝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辅导工作

进展情况报告（第八期） 

西部宝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导对象”、“西部宝德”或“公

司”）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作为辅导机构，根据《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

监管规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北京证券交易所类第 1 号：全国股转系统挂

牌公司申请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辅导监管指引》等有关规定以及《西部宝

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部宝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上市之辅导协议》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

作。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中信建投证券本辅导期内指派郭尧、姚帅、王嘉琪、潘迪、李通共 5 名辅导

人员组成辅导小组，对辅导对象进行辅导，由郭尧担任组长。 

辅导小组成员均为中信建投证券正式工作人员，均具备证券从业资格，且均

未有同期担任四家股份公司辅导工作的情况。 

由于工作调整，原辅导小组成员韩东哲不再担任辅导小组成员，新增辅导人

员郭尧，并由郭尧担任辅导小组组长，除上述变动外，辅导工作小组成员在本辅

导期内未发生其他变动。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2023 年 1 月 16 日，西部宝德辅导备案公示。2023 年 1 月 16 日以来，辅导

机构辅导工作小组成员全程参与辅导工作。中信建投证券主要采取高管访谈、尽

职调查、规范整改、会议讨论、组织自学等多种形式进行辅导工作。中介机构就

各自调查情况进行了详细沟通，协调整个辅导期间的工作计划，分析和讨论了辅



导对象存在的主要问题、解决方案及时间安排。 

本次辅导期为 2024 年 10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以下简称“本辅导

期间”）。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1、中信建投证券辅导工作小组通过收集基础资料并加以整理，进一步梳理

了公司的主营业务、董监高及股东变动等情况，现将有关情况及辅导对象申报相

关事项说明如下： 

（1）辅导对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变动情况 

本辅导期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股东未发生变化。 

（2）辅导对象申报相关事项 

公司拟申报板块为北交所，不存在拟申报板块发生变化的情形。公司是国内

较早从事金属多孔材料研发、生产和应用开发的单位之一，深耕稀有金属粉末、

烧结金属多孔材料和过滤分离成套设备的主营业务，将坚持“专精特新”发展路

线。 

公司产品获陕西省工信厅“2021 年度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产品”认定，

2020 年发行人被工信部认定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22 年被工信部认定

为第三批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作为国内较早从事金属多孔材料的

研发和生产单位，制订或修定了该领域国家标准 19 项、行业标准 15 项。公司还

获得了国家级“绿色工厂”、国家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陕西省制造业单项冠军

企业等荣誉。公司开发的产品，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能源、化工、冶金等行业用烧

结金属精密过滤分离设备和粉体流化输送设备的设计制造和技术进步，为国内引

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自主技术创新做出贡献，发行人主营业务具有鲜明的

创新性特征。 

2、中信建投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关

键人员持续进行法律法规培训，督促辅导对象不断学习，对西部宝德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人员进行专项合规培训，对挂牌公司信息披露、内部治理和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义务等方面的法规、规则进行讲解，向公司发送



了合规学习资料，敦促其提高合规意识，掌握履行相应职责所需基本知识。 

本次辅导期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关键人员不存在违法

违规情形、背信失信情况、潜在风险以及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公司

不存在重大口碑声誉问题。 

3、中信建投证券辅导小组向辅导对象分享及解读监管部门的最新政策要点、

审核动态以及资本市场动向，督促辅导对象树立正确的上市观，及时与公司沟通

讨论发现的重要事项或问题，提出相应整改意见并督促落实整改。 

（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中信建投证券邀请律师、会计师共同参与了辅导对象本期的辅导工作，包括：

召集律师、会计师对辅导对象继续开展尽职调查工作，对尚待完善的规范性问题

提出相应的整改意见；就重要问题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督促辅导对象规

范运作等。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中信建投证券、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协助辅导对象按照财

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等的规定，结合辅导对象所处行业特点对公司原会计政策、

财务管理制度等进行了补充，对公司在收入、成本、费用等方面的规范性进行了

持续完善，建立健全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制度，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生

产经营的合法性、营运的效率和效果。 

（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1、继续增强辅导对象的信息披露意识及合规意识 

辅导对象相关人员需进一步提升对证券市场及信息披露相关法律、法规的熟

悉程度。辅导工作小组准备了证券市场法律法规相关学习资料，尤其是针对资本

市场最新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定期或不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学习资本市场政策法

规，帮助辅导对象理解、掌握发行上市、信息披露等有关法律法规。 

2、持续完善内控制度体系 



前期中信建投证券、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协助辅导对象按

照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等的规定，按照监管要求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管理体系

和内控制度。在具体经营过程中，公司仍需在辅导工作小组会同各中介机构的协

助下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标准，不断提高公司规范治理水平。辅导人员后续将持续

跟踪相关内部控制制度执行的有效性，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解决方案，并督

促企业做好整改工作。 

公司目前已建立了较为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及公司治理体系，但公司治理水平、

内部控制规范是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同时随着近期资本市场法律法规密集修订，

公司仍需按照资本市场法律法规最新要求持续不断地完善内部控制、公司治理体

系。 

3、业务模式论证及梳理 

为进一步梳理公司产品特征和技术优势，突出公司核心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确保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公司相关部门针对公司产品进行全面梳理，划定过

滤分离元件及设备的细分产品范围，后续公司将集中优势资源加强拳头产品的市

场拓展及生产保障，进一步加强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作用，进一步增强相关业务

板块的竞争力和市场地位。 

公司结合《关于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改革的意见》等资本市场政策，

根据公司业务实际情况进一步挖掘新的应用领域和市场空间，为公司提供新的盈

利增长点。同时，公司大力推动技术革新、新产品开发，实现公司产品多元化发

展，为公司孕育新产业、孵化新公司奠定基础。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一）辅导人员安排 

中信建投证券将安排郭尧、姚帅、王嘉琪、潘迪、李通共 5 名辅导人员对公

司开展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并由郭尧担任组长。 

（二）主要辅导内容安排 

中信建投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将结合企业实际发展情况，对辅导对象进行有针

对性的辅导培训工作，具体如下： 



1、中信建投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将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及已

制定的辅导计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深入进行全面尽调工作，持续关注辅导对象

公司治理、规范运作、内部控制等方面，针对辅导中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持续

跟踪检查，结合资本市场最新政策法规的要求，有针对性的进行辅导，协助与督

促辅导对象尽快达到上市公司的标准； 

2、近期资本市场法律法规修订较多，证券监督管理部门针对资本市场的政

策密集出台。中信建投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将持续对辅导对象开展法律法规培训工

作，尤其是针对《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关于严把发行上市准入关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试行）》《资本

市场服务科技企业高水平发展的十六项措施》《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2 号》《北京证券交易所向

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3 号》《关于深化上

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改革的意见》等相关政策的学习，督促辅导对象加强对严把

上市入口关、金融的“人民性、政治性”的理解和认识，督促辅导对象不断加强

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规范性。 

（以下无正文） 




